
愉快的暑假已近尾声，马上又要到开学季，校园安全向来是社会关注
的焦点和热点。人们往往只关注孩子，殊不知，作为接送主力军的祖辈
们，也有可能成为校园安全事故的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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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校园安全环节多，安全隐

患 漏 洞 无 时 不 有、无 处 不 在 。

深刻反思案件的发生，归根到

底还是校园安全这根弦绷得不

够紧。

解决校园安全问题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用心推动。学

校要抓实安全教育，不能走过

场、流于形式，要把防范责任落

实到教学、管理、后勤的每一个

岗位，把防范措施落实到教室、

操场、食堂的每一个校园角落。

同时，虽然法律对公民个

人在公共场所对自身所承担的

注意义务并没有明确规定，但

根据一般法理，公民个人须对

自身承担一般理性人的注意义

务。

民法的第一归责原则，是

个人责任。天灾人祸，若无法

定理由，个人须自担其责。而

这个“个人”，在法律上是具备

意思能力、行为能力的人，是民

法上的适格主体。因此，个人

对自身负有义务，仅在他人有

过错时才可向他人追责，即所

谓过错责任。

据淳安普法微信公众号

法官：维护校园安全需多方努力

老人接娃被学生撞倒致7级伤残

32.78万元损失谁来赔

老人接孙子放学
被撞致7级残伤

2021 年 5 月，某小学五年

级学生小刘、小周在学校操场

排队准备出校门，小周因开玩

笑惹怒小刘，小刘遂追逐小周

理论，两人在追逐打闹中脱离

班级队伍，追至校门口学生通

道处。

此时 72 岁的陈奶奶在学

生通道处等待接孙子放学，小

刘未留意将老人撞倒，造成其

倒地受伤。陈奶奶被送往医院

救治，共花费医疗费近 14 万

元 ，司 法 鉴 定 评 定 为 七 级 伤

残。

陈奶奶将小刘、小周的监

护人和学校诉至法院，要求小

刘、小周的监护人承担侵权损

害赔偿责任，学校承担共同责

任。

另查明，某小学对学生放

学的管理措施包括：在学校门

口设置家长等候区和学生出校

通道，两侧安排执勤人员维持

秩序，学生放学时按班级排队

出校门。事发当天小刘、小周

追逐出校门时门口秩序混乱，

没有执勤人员维持秩序。陈奶

奶在接小孩放学时未在家长等

候区内，而是站在学生出校通

道区域内。

绥 宁 县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认

为 ，公 民 的 健 康 权 受 法 律 保

护。公民、法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财产、人身权益的，应当依法

承担民事责任。经认定，陈奶

奶的医疗费、营养费、残疾补偿

金 等 各 项 损 失 共 计 32.78 万

元。

本案中，小周、小刘作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在校五年

级学生，违反学校纪律和学生

行为规范，缺乏安全意识，存在

过错，是导致陈奶奶受伤的主

要 原 因 ，应 当 承 担 过 错 责 任 。

根据过错程度，小刘撞倒陈奶

奶并致其受伤，酌定承担 40%
的赔偿责任；小周在整个事件

发生的起因上存在过错，酌定

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事发时某小学校门口秩序

混乱，学校管理不到位，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的发生

亦存在过错，酌定承担 30%的

赔偿责任。陈奶奶作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在接小孩放学

时未遵守学校的规定，不在家

长等待区等待，将自身置于危

险之中，对案件的发生亦存在

一定过错，应对自身损失承担

10%的责任。

法院：根据过错程度确定四方均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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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借条空白处签字
需要还款吗

读者咨询：我朋友老张，因做生

意需要资金周转，向我俩共同的朋友

老高借款 50 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

借条上写了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利

息、还款时间等。借款当天，我和他

俩在一起喝茶，他们说让我对借款过

程做个见证，让我在借条右上角空白

处签了个名字。

借款期限到期后，老张未归还款

项。老高找到我，说我在借条上签字

了，是保证人，要求我承担连带还款

责任。可我并不是保证人，只是见证

人，当时签字只是帮他们做个借款过

程的见证。请问，我需要对老张的借

款承担还款责任吗？

徐律师解答：合法的借贷关系受

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

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

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

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

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

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你在朋友出具的借据右上角空

白处签名，但并未明确你是保证人还

是见证人，因此老高作为出借人应举

出相关证据或列举事实来推定你是

借款的保证人，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其仅凭一份借据，无

法推定你为借款保证人，且依据正常

交易习惯，如你愿意承担保证责任，

也应在借据借款人下方签名，并写明

保证人身份。因此，老高要求你作为

保证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于法无据。

民间借贷的保证人、见证人，因行

为性质和法律地位不同，权利义务各

不相同。保证人需要对主债权及其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承担保证责任；见证人不是借

贷关系的当事人，不享有或承担实体

上的权利义务，当借款人和出借人发

生纠纷时负有作证义务。因此，见证

人在签名时一定要明确表明身份，在

写下“见证人”字样后再签名，以避免

不必要的纠纷。

本栏目法律顾问：
北京安理（杭州）律师事
务所 徐霄燕律师团队。
咨 询 电 话 ：
0571-88101072


